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泓德泓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泓德泓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泓德泓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泓德泓利货币市场基金

泓德泓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泓德泓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泓德泓益量化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泓德优势领航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泓德优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泓德裕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泓德裕康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泓德裕荣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泓德裕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泓德裕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泓德远见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泓德战略转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泓德裕泽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泓德裕鑫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泓德添利货币市场基金

泓德致远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泓德臻远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泓德裕丰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泓德三年封闭运作丰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泓德研究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泓德量化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泓德丰润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泓德睿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泓德裕瑞三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泓德睿享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泓德瑞兴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泓德卓远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于2021年4月22日在本公司网站（http://www.hongdefund.com）和中国

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

电话（4009-100-888）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2日

泓德睿源三年持有期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4月2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泓德睿源三年持有期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泓德睿源三年持有期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1783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对于每份基金份额，锁定期从起始日开始，至起始日次三年的

年度对日的前一日止。在锁定期内，基金份额持有人不能提出赎回

申请，锁定期届满后的下一个工作日起可以提出赎回申请。

对于每份认购份额，起始日指基金合同生效日；对于每份申购

份额，起始日指该基金份额申购申请确认日。年度对日指某一日期

在后续日历年中的对应日期， 若该对应日为非工作日或该日历年

实际不存在对应日期的，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年4月2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

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泓德睿源三年持有期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泓德睿源三年持有期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630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2021年4月13日至自2021年4月16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1年4月20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42,588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4,609,046,561.54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元） 539,094.84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4,609,046,561.54

利息结转的份额 539,094.84

合计 4,609,585,656.38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

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

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881,195.52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191%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

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

期

2021年4月21日

注：（1）本基金管理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区间为50万

份-100万份；

（2）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区间为0万份；

（3）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等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不另从基金

资产支付。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自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

销售机构受理投资人认购申请并不代表该申请成功， 申请的成功与否须以本基金注册登记人的确认结

果为准。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本基金销售机构的网点查询交易确认情况，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

（www.hongdefund.com）或拨打全国客户服务电话（4009-100-888）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根据泓德睿源三年持有期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与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基金管理

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申购，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申购开始公告中规定。 每份基金

份额锁定期届满后的下一个工作日起，基金份额持有人方可就该基金份额提出赎回申请。本基金认购份额的

锁定持有期到期后，基金管理人开始办理赎回业务，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赎回开始公告中规定。 在确定申购

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风险提示：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也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

的保证。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投资有风险，基金管理人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关注基金特有风险，如实填写或更新个人信息

并核对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并不等于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能保证投资者

获得收益。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

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

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422� � � � � � � �证券简称：昆药集团 公告编号：2021-029号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日召开九届三十八次董事会及九届二十八次

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相关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对本

次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OA系统进行了公示。 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昆药集团2021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 ）拟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

查意见如下：

一、 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1、 公司于2021年4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昆药集团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昆药集团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涉及的激励对象名单》等公告，并在公司OA系统发布了《昆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涉及的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内容包括本次拟激励对象

的姓名及职务等信息，反馈方式以设立邮箱、电话或当面反映情况等方式进行反馈，并对相关反馈进行记录，

公示时间为2021年4月9日至2021年4月18日。

在公示的期限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个人或组织对公司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无反馈记录。

2、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拟激励对

象在公司担任的职务、拟激励对象的工资单及公司为拟激励对象缴纳各项社会保险基金的凭证。

二、 监事会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公司监事会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拟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

结果，并结合监事会的核查情况，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 列入本次《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管理办法》、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

件。

2、 激励对象均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 激励对象中不包括公司监事、独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

配偶、父母、子女。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列入《激励计划（草案）》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次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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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04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龙阳路2277号，永达国际大厦裙房二楼多功能会议中心。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00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9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27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615,674,518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402,006,741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213,667,77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8375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9.5411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296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李晋昭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副董事长徐而进、独立董事吕巍、钱世政、乔文骏因工作安排冲突未出席

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按《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01,936,598 99.9971 683 0.0000 69,460 0.0029

B股 212,168,385 99.2983 368,613 0.1725 1,130,779 0.5292

普通股合计： 2,614,104,983 99.9400 369,296 0.0141 1,200,239 0.0459

2、议案名称：2020年度董事会报告、年度工作报告以及2021年度工作计划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01,936,598 99.9971 683 0.0000 69,460 0.0029

B股 212,601,438 99.5009 60,300 0.0282 1,006,039 0.4709

普通股合计： 2,614,538,036 99.9566 60,983 0.0023 1,075,499 0.0411

3、议案名称：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01,936,598 99.9971 683 0.0000 69,460 0.0029

B股 212,601,438 99.5009 60,300 0.0282 1,006,039 0.4709

普通股合计： 2,614,538,036 99.9566 60,983 0.0023 1,075,499 0.0411

4、议案名称：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01,936,598 99.9971 683 0.0000 69,460 0.0029

B股 212,601,438 99.5009 60,300 0.0282 1,006,039 0.4709

普通股合计： 2,614,538,036 99.9566 60,983 0.0023 1,075,499 0.0411

5、议案名称：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01,935,598 99.9970 1,683 0.0001 69,460 0.0029

B股 211,751,062 99.1029 910,676 0.4262 1,006,039 0.4709

普通股合计： 2,613,686,660 99.9240 912,359 0.0349 1,075,499 0.0411

6、议案名称：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97,070,183 99.7945 4,933,498 0.2054 3,060 0.0001

B股 125,975,578 58.9586 87,108,382 40.7681 583,817 0.2733

普通股合计： 2,523,045,761 96.4587 92,041,880 3.5189 586,877 0.0224

7、议案名称：2021年度融资总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02,001,998 99.9998 1,683 0.0001 3,060 0.0001

B股 213,033,460 99.7031 60,300 0.0282 574,017 0.2687

普通股合计： 2,615,035,458 99.9756 61,983 0.0024 577,077 0.0220

8、议案名称：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02,001,182 99.9998 2,499 0.0001 3,060 0.0001

B股 213,024,820 99.6991 68,940 0.0323 574,017 0.2686

普通股合计： 2,615,026,002 99.9752 71,439 0.0027 577,077 0.0221

9、议案名称：2021年度接受控股股东贷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995,519 99.9956 1,683 0.0013 3,876 0.0031

B股 198,591,681 99.6816 60,300 0.0303 574,017 0.2881

普通股合计： 324,587,200 99.8033 61,983 0.0191 577,893 0.1776

10、议案名称：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995,519 99.9956 1,683 0.0013 3,876 0.0031

B股 198,591,681 99.6816 60,300 0.0303 574,017 0.2881

普通股合计： 324,587,200 99.8033 61,983 0.0191 577,893 0.1776

11、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1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单位和内部控制审计单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01,921,282 99.9964 15,183 0.0006 70,276 0.0030

B股 209,274,032 97.9437 3,365,826 1.5753 1,027,919 0.4810

普通股合计： 2,611,195,314 99.8288 3,381,009 0.1293 1,098,195 0.0419

12、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在公司取薪董监事薪酬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01,986,682 99.9992 16,183 0.0007 3,876 0.0001

B股 213,010,220 99.6923 74,900 0.0351 582,657 0.2726

普通股合计： 2,614,996,902 99.9741 91,083 0.0035 586,533 0.0224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01,267,908 99.9692 22,897 0.0010 715,936 0.0298

B股 205,271,761 96.0705 5,315,118 2.4876 3,080,898 1.4419

普通股合计： 2,606,539,669 99.6508 5,338,015 0.2041 3,796,834 0.1451

14、议案名称：关于关联方购买公司控股子公司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信托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981,019 99.9841 16,183 0.0128 3,876 0.0031

B股 198,583,041 99.6773 60,300 0.0303 582,657 0.2924

普通股合计： 324,564,060 99.7961 76,483 0.0235 586,533 0.1804

1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02,001,982 99.9998 683 0.0000 4,076 0.0002

B股 213,010,220 99.6923 74,900 0.0351 582,657 0.2726

普通股合计： 2,615,012,202 99.9747 75,583 0.0029 586,733 0.0224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6、 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

选

16.01

选举李晋昭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董事

2,585,951,823 98.8637 是

16.02

选举徐而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董事

2,502,943,988 95.6902 是

16.03

选举郭嵘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董事

2,567,123,214 98.1438 是

16.04

选举黎作强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董事

2,609,770,663 99.7743 是

16.05

选举邓伟利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董事

2,605,818,673 99.6232 是

17、 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

例（%）

是 否 当

选

17.01

选举王忠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2,614,442,072 99.9529 是

17.02

选举乔文骏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2,604,165,472 99.5600 是

17.03

选举何万篷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2,614,427,471 99.9523 是

17.04

选举黄峰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2,614,457,469 99.9535 是

18、 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

选

18.01

选举沈晓明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

会监事

2,607,013,901 99.6689 是

18.02

选举李旻坤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

会监事

2,614,369,342 99.9501 是

18.03

选举徐海燕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

会监事

2,607,136,341 99.6736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8

2020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

324,578,560 99.8006 71,439 0.0220 577,077 0.1774

9

2021年度接受

控股股东贷款

的议案

324,587,200 99.8033 61,983 0.0191 577,893 0.1776

10

2021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

案

324,587,200 99.8033 61,983 0.0191 577,893 0.1776

11

关于聘请2021

年度财务报表

审计单位和内

部控制审计单

位的议案

320,747,872 98.6227 3,381,009 1.0396 1,098,195 0.3377

12

关于2021年度

在公司取薪董

监事薪酬预算

的议案

324,549,460 99.7916 91,083 0.0280 586,533 0.1804

14

关于关联方购

买公司控股子

公司陆家嘴国

际信托有限公

司信托产品的

议案

324,564,060 99.7961 76,483 0.0235 586,533 0.1804

16.01

选举李晋昭先

生为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董事

295,504,381 90.8609 - - - -

16.02

选举徐而进先

生为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董事

212,496,546 65.3379 - - - -

16.03

选举郭嵘先生

为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董事

276,675,772 85.0716 - - - -

16.04

选举黎作强先

生为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董事

319,323,221 98.1847 - - - -

16.05

选举邓伟利先

生为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董事

315,371,231 96.9695 - - - -

17.01

选举王忠先生

为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独立董

事

323,994,630 99.6211 - - - -

17.02

选举乔文骏先

生为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313,718,030 96.4612 - - - -

17.03

选举何万篷先

生为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323,980,029 99.6166 - - - -

17.04

选举黄峰先生

为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独立董

事

324,010,027 99.6258 - - - -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9、议案10及议案14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系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全

资子公司—东达（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关联股东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及东达（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分别持有公司股票2,276,005,663股及14,441,779股，上述关联人回避了以上三项议案的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胡晴、宋思铭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审议议案、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

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与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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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4月

21日在公司本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育路227弄6号前滩世贸中心二期D栋）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9人。 会议由董事李晋昭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经董事会会审议，选举李晋昭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徐而进先生担任公司副董事长。

以上人选的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设立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设立战略决策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及审计委员会，

人员组成情况如下：

1、战略决策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晋昭

委员：徐而进、郭嵘、黎作强、邓伟利、王忠、乔文骏、何万篷、黄峰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何万篷

委员：李晋昭、邓伟利、王忠、黄峰

3、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忠

委员：李晋昭、徐而进、乔文骏、何万篷

4、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黄峰

委员：徐而进、郭嵘、乔文骏、何万篷

以上各专门委员会人选的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长代行总经理职权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鉴于目前公司总经理暂无合适人选，同意在聘任适当人选任职公司总经理之前，由董事

长李晋昭先生代行公司总经理职权。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决定聘任丁晓奋先生、周伟民先生、周翔先生、贾伟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聘任王辉女

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公司副总经理级）；聘任胡习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见后）。

全体独立董事签署了《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认为：1、合法性。经认真审阅

丁晓奋先生、周伟民先生、周翔先生、贾伟先生、王辉女士及胡习先生的个人履历、工作经历等资料，没有发现

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不得任职情形；没有发现最近三年收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

处罚；没有发现最近三年收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目前非公司

监事；也没有发现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上述人员的任职资格

合法。 2、程序性。 上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提名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决定聘任闵诗沁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证券事务

代表简历见后）。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丁晓奋，男，1964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经济师，1986年9月参加工作。历任：上棉十厂后纺车

间工段长、技术员，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规划工程部副科长、开发部用地科副科长，上海

陆家嘴御桥公司前期开发部副经理，上海陆家嘴城建公司动迁科、配套科科长，上海由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上海东方城市花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由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副部长，上海

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房地产事业部副总经理、前期开发部总经理、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党

委委员。 现任：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周伟民，男，1963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教授级），1989年5月参加工作。 历任：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工程师，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规划开发部副科长、 办公室科

长，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规划开发部经理，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公共建筑事业

部总经理、商业建筑事业部总经理，上海中心大厦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周翔，男，1964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正高级工程师，1984年8月参加工作。 历任：上海建工集

团第五建筑工程公司项目经理，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动迁住宅建设分公司项目经理，上海陆家嘴（集

团）公司总师室工程师，上海陆家嘴东城开发有限公司工程部经理，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配套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商业建筑事业部总经理、公司总经理助理。 现任：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贾伟，男，1968年9月出生，无党派人士，大学学历，经济师，1991年7月参加工作。历任：上海陆家嘴金融贸

易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办公室（董事会办公室）副科长，上海市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公司政策研究室主任

助理，上海复旦科技园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陆家嘴软件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兼上海陆家嘴商务

广场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富都世界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商业产品发展中心总经理，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现任：上海陆家嘴金融贸

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辉，女，1971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经济师，1992年6月参加工作。 历任：上海陆家嘴金融贸

易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办公室副科长、科长，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发展研究室副主任、办公室副主

任，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 （主持工作）、 董事会秘书 （公司总经理助理

级）。 现任：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董事会秘书（公司副总经理级）。

胡习，男，1967年11月出生，大学学历，会计师，1990年8月参加工作。 历任：东海水产研究所职工，南京日

捆储运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会计，和记黄埔地产（上海）管理有限公司财务经理，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

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财务部总经理，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审计总监兼审计及风险控制

部总经理，上海陆家嘴金融发展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现任：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闵诗沁，女，1987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毕业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2017年5月参加上海证

券交易所第八十八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培训班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曾任上海九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助理，现任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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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4月

21日在公司本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育路227弄6号前滩世贸中心二期D栋）召开，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监

事5人。会议由监事沈晓明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会议形成如

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监事会审议，选举沈晓明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监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监事会审议，同意聘任张亮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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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职工监事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经公司职工

代表民主选举，选举张亮先生、张征先生（简历见后）担任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

期一致。

特此公告。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职工监事简历：

张亮，男，1976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毕业，会计师。 历任：上海兴利塑胶制品厂有限公司财务部会

计，上海御桥发展有限公司财务部出纳，上海陆家嘴城市建设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计划部员工、财务部总经理

助理、财务部副总经理、计划财务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

总经理助理（主持工作）、财务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现任：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纪

委委员、审计室副主任（主持工作）。

张征，男，1970�年12�月出生，大学学历，助理经济师。历任：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工

程部、市政分公司、土地部员工、市政配套部业务主管、总经理助理、项目二部总经理助理、造价管理中心副总

经理。 现任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造价管理中心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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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增加、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 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锦尚西一路127号新中泰国际大厦3306。

4、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4月21日（星期三）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4月21日，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4月

21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4月2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赖旭日先生

6、 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 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9� 人，代表股份225,807,63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0.0145％。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和列席了本次会议

（含远程视频方式）。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2,098,61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6082％。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213,709,02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8.406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12,692,113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1.687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2,098,61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608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593,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789％。

四、会议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提案进行表决，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投票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25,807,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692,1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投票表决情况如下：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25,807,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692,1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投票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25,807,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692,1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投票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25,807,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692,1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投票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25,807,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692,1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华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投票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25,807,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692,1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名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投票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25,807,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692,1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董事薪酬确认的议案》，投票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25,807,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692,1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监事薪酬确认的议案》，投票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25,807,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692,1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投票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2,692,1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692,1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华宝宝升宏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作为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2021年度授信额度的议案》，投票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25,807,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692,1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向鹏、周泽娜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331� � � � � � � � �证券简称：皖通科技 公告编号：2021-071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大诉讼进展的基本情况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3月22日收到郭育沛及其代理律师以邮

件形式发送的《案件受理通知书》（（2021）皖0191民初2033号）及《民事起诉状》，具体内容详见刊

登于2021年3月30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安

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1）。

2020年4月21日， 公司收到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25日出具的 《传票》

《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2021）皖0191民初2033号）等相关诉讼材料，获悉郭育沛起诉公司

以及西藏景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景源” ）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合肥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于2021年5月24日开庭审理。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诉讼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无实质性影响。

四、其他说明

1、2020年3月10日，公司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西藏景源提交的《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11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皖通科技：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9）。

2020年6月10日， 公司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西藏景源提交的 《关于增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11日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皖通科技：关于持股5%以

上股东增持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46）。

2021年1月22日， 公司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西藏景源提交的 《关于增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23日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皖通科技：关于持股5%以

上股东增持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04）。

上述权益变动，公司严格遵守了《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进行了如实

披露。

2、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处于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状态，公司第一大股东为西藏景源。

3、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诉讼事项的进展，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

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民事起诉状》；

2、《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2021）皖0191民初2033号）等相关诉讼材料。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603601� �证券简称：再升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1-042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减持计划公告日， 公司副总经理于阳明先生持有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再升科技” 或“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116,10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6%，上述股份为于阳明先生通

过二级市场增持及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得股份。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于阳明先生因个人消费需求拟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以集中竞价方

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9,026股（占总股本0.004%）。 若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

股份变动事项，减持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于阳明

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

116,104 0.016% 其他方式取得：116,104股

注：其他方式是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及公司2018年度进行权益分派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得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上述减持主体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

日期

于阳明 38,700 0.0054%

2020/6/11 ～

2020/6/11

11.94-12.03 2020年3月17日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因

于阳明

不 超 过 ：29,

026股

不 超 过 ：

0.004%

竞 价 交 易 减

持， 不超过 ：

29,026股

2021/5/19 ～

2021/11/18

按市场价

格

二级市场增

持及公司股

本转增所得

个人资金需

求：用于车辆

购置等消费

注：

1、减持期间如遇法律法规禁止减持的期间，股东不得进行减持；

2、若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减持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

高级管理人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

诺√是 □否

（1）在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2018年增持计划实施完成后六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拟减持公司股份的股东将根据自身资金安排、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监管部门政策变

化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全部实施或部分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

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

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在减持期间，公司将严格督促股东遵守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2日

股票简称：紫光股份 股票代码：000938� � �公告编号：2021－008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股东西藏林芝清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紫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西藏林芝清创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芝清创” ）持有公司股份80,663,8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2%），林芝清创计

划在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0,000,0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70%。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西藏林芝清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林芝清创持有公司股份80,663,8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2%。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股东自身资金规划安排

2、股份来源：认购的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及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

3、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或大宗交易方式

4、减持数量及比例：林芝清创本次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20,000,0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0.70%

5、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3个月内

6、减持价格区间：视减持实施时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价格确定

（二）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林芝清创在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中做出了股份限售承诺：认购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至股份解禁之日止，就其所认购的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A股普通股，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本次林芝清创拟减持事项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一致，与此前已披露

的意向一致。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计划减持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在上述减持期间是否实施本次减

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具有不确定性。

2、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

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

重大影响。

4、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本次计划减持股东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及时履行相应信

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林芝清创出具的《关于紫光股份减持计划的通知》。

特此公告。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4月22日

信息披露

202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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